各位同仁大家好：

目前多數同仁的自然人憑證已陸續到期，為服務同仁，本室自即日起至1/22止辦理本所同仁（職員、聘僱、技工工友及替代役）自然人憑證集體申請收件，申辦流程及說明如下，請詳閲： 

1.本次集體申請限換卡（已展期3年後，使用期限於2020/03/31前到期[註]）或初次申請者，辦卡費用250元由本所全額補助。
2.請至憑證申辦窗口RAC網頁（https://moica.nat.gov.tw/rac_form.html），填寫「自然人憑證申請資料表」，輸入完畢後請列印1份，將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於申請書下方空白處，並於左下角寫上本所員工證號。（請參閱範本） 
3.已完成如範本樣式之「自然人憑證申請資料表」請於1/22（三）下班前以公文封傳遞或逕送人事室（060館410室）傅麗燕收，本室彙整後送龍潭區戶政事務所收件製卡。

4.領卡日期及時間將依龍潭區戶政事務所作業時程另行通知，屆時龍潭區戶政事務所將派員至本所辦理領卡作業。
5.領卡當日依規定須本人攜帶「身分證」親至現場領卡，如同仁因事無法親自領取，請自行撥空至龍潭區戶政事務所領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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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註]自然人憑證使用期限說明：

卡片上的日期為5年到期的使用期限，之後展期3年，總計每張卡可使用8年，例如卡片上的使用期限為2017/02/23，展期3年後，使用期限為2020/02/23。
